
普陀区2017年至2018年机构养老政策

落实情况的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七条规定，2019

年6月至9月，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对本区2017年至2018年机

构养老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共调查上海市普

陀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区民政局）等13个部门(单位)，并对

重要事项作了必要的追溯和延伸。

一、基本情况和审计评价

本区主要由区民政局负责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确保

养老床位建设项目落地，同时委托第三方参与对区内养老机

构业务指导、培训及考核工作，加强对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的监督管理。各街道（镇）配合区民政局落实养老

领域的相关政策，对街道自营的养老院进行管理。截至 2019

年 6 月，本区有 44 家养老院运营，核定床位共 6619 张；已

成立 15 家长者照护之家，核定床位 476 张。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近几年来，本区根据市级相关政策

规定和区级规划，加大对养老事业的经费投入力度，进一步

增加养老机构的数量，养老服务的需求得到较大保障，养老

机构的服务成效较明显；区民政局不断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监

督管理力度，在养老设施建设、养老床位供给、推进养老机

构公建民营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受到市民政局

的表扬。但审计调查也发现一些需要加以改进的问题。

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养老机构收费管理中存在问题

包括新增保基本养老机构核价工作滞后和个别公建民

营养老院向关联方支付外包服务费价格过高。

（二）部分养老机构的房屋建筑面积未提供证明材料

56 家养老机构申报的建筑面积合计 16.65 万平方米，相

关资料显示的建筑面积合计 14.92 万平方米，多出建筑面积

合计 1.73 万平方米，且未能提供相关资料或依据。

（三）个别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实际入住率偏低，导致投

入的财政（国有）资金未能充分发挥效益

2017 年底以前成立、正常运作的养老院共 35 家，其中

个别公建民营养老院入住率偏低；长者照护之家共 4 家，其

中个别长者照护之家平均床位使用率不足 50%。

（四）部分养老机构房屋资产出租出借中未执行相关程

序

包括部分房屋出租、出借给第三方用于开办养老机构未

报经审批和委托第三方经营养老机构公开招标存在不规范

的问题。

三、审计调查建议

（一）针对养老机构收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区民

政局加强对保基本养老机构的收费管理工作，维护入住老年

人的合法权益。

（二）针对部分养老机构房屋建筑面积未提供证明材料

的问题，建议区民政局会同房屋出租出借方、养老机构对全

区各养老机构实际使用的房屋建筑面积进行普查、认真核



实。

（三）针对个别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实际入住率偏低的问

题，建议区民政局联合各街道（镇）在全区范围内统筹协调，

努力提高较偏远地区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切实提高财政资金

或者国有资本的投入效益。

（四）针对部分养老机构房屋资产出租出借中未执行相

关程序的问题，建议区民政局和相关部门加强对行政单位等

的培训，增强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的管理意识；同时对今后涉

及国有资产提供给养老机构使用的情况，建立定期核对制

度，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国有资产管理。

具体整改情况由区民政局等向社会公告。


